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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1 

雇工薪資獎勵員額名冊遞補申請書 

一、 本人／公司____________為____________休閒農場經營者，於休閒農場場域改善及服務創新

獎勵計畫執行期間，因原核定之固定全職人力____________自願離職，擬以場內／新聘人力

____________遞補，並據以申請撥付雇工薪資獎勵。 

二、 本人／本公司所提下列資料（複選）均屬實，倘經查有不符規定或虛偽不實情事，或其他未

能符合休閒農場場域改善及服務創新獎勵計畫申請原則相關規定者，願返還不應領取或溢領

之獎勵金： 

□本申請書（均須檢附） 

□變更前與變更後之雇工薪資獎勵員額名冊（均須檢附） 

□ 遞補人力最近 3 個月之聘僱證明資料（計畫申請時未提供該遞補人力聘僱證明資料，但其

屬場內原固定全職人力者，須檢附） 

□離職者自願離職證明書（以新聘人力遞補離職人力者，須檢附） 

□ 離職者離職後一個月內，為該新聘人力加保勞工保險或就業保險之證明資料及新聘人力之

身分證影本（以新聘人力遞補離職人力者，須檢附） 

 

此致 

  ○○市／縣政府 

 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

 

休閒農場經營者：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： 

住址： 

電話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
